








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6月16

民政、财政部门 要加强对提标工作的监督指导，建立定期报告和

通报制度。各县(市) 区、 开发区民政部门于 2023年7月 25 日

前向市民政局报告提标工作完成情况。市民政局将对各地区落实

提标工作完成情况进行通报，并适时向市政府报告。

《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、

特困人员救助供养、孤儿基本生活养育和 60 年代精简退职 职工

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》(鞍政办发〔2022〕 15 号) 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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